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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现状，文章指出了存在总体参保比例仍然较低、中

西部地区参保相对滞后、部分行业参保缺失严重、参保劳动纠纷时有发生等问

题。围绕上述存在问题，指出地方政府、企业和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保险上存

在的主要困境。从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角度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快推进

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主要思路和具体建议，对稳定地方经济发展、构建企业

和谐的劳动关系提供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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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持续增长，为地方

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统计局《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全国有农民工约 2.9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 1.7 亿人、本地农民工约 1.2 亿人。［1］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要求，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妥善安排进城务工人员社

会保险，关系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引起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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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城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亟待解决的问题

1.1  地方政府主动服务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

受当前宏观环境影响，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存在对《社会保险法》认识不清、

重视程度不高、执行不到位等情况，对辖内重点企业参保监管不足，导致辖区

内企业职工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应保不保的现象频频发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对社保工作重视不够。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将招商引资放在首位，

为招商引资开出各种优惠条件，甚至把不统一参保作为招商引资的砝码。同时

人为地将辖区内企业划分重点、非重点企业，对辖内重点企业参保监管不足，

导致辖区内企业职工特别是外来职工应保不保的现象频频发生。殊不知，此种

做法看似为招商引资提供了方便，实际上却是恶化营商环境，不是发展经济，

稳定社会的长久之计。二是对社会保险理解存在偏差。部分基层干部把企业参

加社会保险与本地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缺乏人力资源保护与开发和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片面认为参加社会保险会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重企业负担，

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企业对外来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不认可和不重视，

对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产生抵触与挑战。三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力量不

足。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保中心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社保经办机构

工作人员人数与参保人次的比例为 1 ∶ 6000。与此同时，很多地区尤其是经济

欠发达地区社保管理机构存在经办人员不足、执法力量薄弱、监管不到位等情

况。面对面广量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保，普遍存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能力滞后，

直接影响基层社保推进力度和覆盖面。尤其是小型加工制造企业、无证照企业、

建筑施工单位、超市和餐饮服务业尚未纳入社会保险督促体系。

1.2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意识仍然薄弱

当前，国内外经济持续低迷，众多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陷入困局，企业

利润较低，部分企业仍存在参保意识淡薄、主动性不够等现象，在承担社会保

险责任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3］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参加社会保

险的有关法律法规认识不清。部分企业认为给职工尤其是外来职工办理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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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将大大增加企业负担，减少企业利润，将企业缴纳社会保险与企业稳定发展

分裂开来，主观上存在着抵制参保和逃费意识。二是隐瞒虚报外地职工人数现

象仍然存在。据某地调查，有 60% 以上的企业实际用工人数和计税工资人数相

差较大，往往出现实际用工人数 100 人，申报参保人数仅几十人，导致该类企

业参保率和实际用工人数大幅度脱节，企业外来职工出现大面积不参保现象。

三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规范。不少民营企业用工随意，不依法与外来职工签

订劳动合同，不按规定进行社保登记、申报、缴费，不公开单位和个人的缴费

情况。有的企业甚至伪造、瞒报、出具伪证，不能依法出具与社会保险有关的

企业信息。不少小企业招工手续不完备，用工形式不清晰，没有建立用工台账

甚至没有专人从事劳动工资工作，职工档案不健全并且管理不完善，劳动合同

形式化，对双方都缺乏约束力。《社会保险法》明确了不依法参保是违法行为，

对企业不按规定办理社保，明确了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没按规定参保的

外来人员，将来容易造成大批量的劳动仲裁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随着“社保法”

实施效应凸显，外来职工维权意识的逐年提高，该类案件存在继续攀升态势。

社保问题不解决，职工对企业难以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容易造成职工流动性大，

队伍不稳定，加大职工管理难度，进而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持续发展。

1.3  进城务工人员参保意识有待提升

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参保缴费，其社保权益没有得到法律保护，在遇到医疗、

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形时，因为权益未能享受容易引发群体性劳动纠纷，甚

至造成暴力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受现有工资水平、家庭负担等因素影响，

进城务工人员普遍存在对参加社会保险认识不足、参保意识薄弱等现象。由于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社保法规和相关制度不了解和不熟悉，缺乏足够的风险

和保障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来职工重眼前利益，无长远保

障理念。许多外来职工只关心当月实际工资收入，认为参保缴费后实际收入会

大幅度减少，主观上不情愿或拒绝参加社会保险。据调查，服装、餐饮等行业

外来职工参保意愿率低于 50％。二是外来职工认为年龄轻，对参加社保缺少足

够重视。外来职工普遍认为参加社保暂时没必要，特别是年轻女工受传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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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观念影响，对婚后就业缺少足够预期，拒不参保比例相对较高。三是外来

职工缺乏对社保政策业务了解。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对养老保险缴费、异地转移

接续，以及待遇保障等政策认识不足，客观上造成不愿意停止户籍地保险、参

加就业地社会保险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四是外来

职工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和相对较高的参保标准和生活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外来职工的参保难度；五是外来职工流动性大，服装、餐饮等行业的外来

职工的流动性甚至达到 20%，频繁流动不仅制约外来职工的保障意识，而且也

带来了相对较高比例的断保情况。

2  当前推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主要思路

2.1  正确处理进城务工人员参保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进城务工人员分布在城市各个领域，对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

巨大贡献，日益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

地方社会保障范围，切实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参保覆盖率和保障水平，是地方

政府民生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4］此外，加快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参保，提高社

保基金的征缴、管理、给付，以及基金营运的监管力度，对于加强地方社保基

金保值增值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2  正确处理进城务工人员参保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明确指出，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的一

项根本政策。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社会保险范畴，直面进城务工人员最为

关心的工伤、大病住院等直接需求和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等现实问题，保障弱

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外来职工后顾之忧，减少劳资纠纷发生，有利于

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3  正确处理进城务工人员参保和企业稳定发展的关系

当前，我国已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是就业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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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大。受内外部环境的制约，部分企业正常运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劳动

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从长远来看，企业应根据内外部环境的

变化，在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员工合法的劳动权益。通过有效

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切实降低企业的费用开支。［5］与此同时，切实保护包括进

城务工人员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实体权利，杜绝恶意欠

薪逃逸、降薪、裁员等现象，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3  进一步推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对策建议

3.1  提高政府监管服务能力

一是完善职工参保部门联动机制。会同人社、地税、工商、审计、海关、

公安、行业协会等部门，建立外来职工参保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外来职工

参保工作成效及得失，及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深化“地税征收、财政监督、

社保管理发放”的养老、失业保险基金征管机制，对辖区内参保单位稳定就业

人员进行排查，准确及时掌握企业以及外来职工参保、缴费情况信息，夯实外

来人员扩面参保基础。二是探索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借鉴各地做法，将外来

务工人员社会保险与新市民积分管理结合起来，对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

按险种进行累加积分。与此同时，落实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医、积分入学和积

分申请市民卡等同城化待遇，创新社会保险管理方式，激发外来务工人员参保

积极性。三是做好相关政策的衔接和落实。加强对《社会保险法》具体条款的

理解和政策执行，结合地方实际制定补充性的政策，完善异地就业养老保险缴

纳、转移等政策措施，落实折算年限、换算补缴、封存关系等转移接续手续，

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专项资金补贴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基金。四是加大外来职

工参保执法力度。发挥市、镇两级劳动监察作用，强化劳动保障信息的透明度，

将外来职工参保情况纳入劳动保障诚信单位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外来职工合法

权益。在推进外来人员参保扩面工作过程中，主抓辖区内重点企业、优秀企业、

规模企业，力争做到该类企业应保尽保，在区域内产生示范作用，凸显龙头效

应，进而带动其他企业社保参保扩面。持续开展企业社会保险费收缴专项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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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监察执法。对有关企业少缴、不缴或者欠缴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费

用的现象给予及时纠正，督促企业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实施常态化管理，

对拒不参保的企业实施强制征收，对劳务派遣机构涉及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保情

况予以重点监控。五是加强社保经办机构队伍建设。按照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

员人数与参保人员比例要求，合理配置社保经办机构人数，充实基层服务队伍

建设，强化基层服务职能，优化服务流程，提高社会保险机构的经办能力。

3.2  提升企业管理理念与水平

一是增强企业法律意识。民营企业应加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深入学习

贯彻《社会保险法》，正确理解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高度重视外来职工参保

工作，做到外来职工与本地职工同等对待，努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减少或

避免劳动纠纷，促进企业健康发展。［6］二是控制企业运营成本。在维持正常生

产秩序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升人力资源

管理水平，保证工资、社会保险按时足额发放和缴纳。三是树立科学用人观念。

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民营企业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本固业兴”的经营理念，

尝试各种方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稳定外地职工队伍。建立健全工会组织，

加强职工民主监督，畅通职工维权渠道，增强外来职工对企业工会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引导企业和职工共渡难关。

3.3  提升社会对外来职工权益的关注

一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工会、企业要运用多种手段加大《社

会保险法》宣传力度，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企业依法

用工和职工依法维权的意识。当前要重点加强对用人单位和单位负责人以及外

来职工的普法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干部职工遵法守法、依法参保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提高外来职工参保的认可度和参与度。［7］二是加强新闻媒体监督。充分

发挥新闻媒体在外来职工参保方面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深入调研了解企业

和职工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社会保险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大

力推广各地外来职工参保的经验做法，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帮助进城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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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少缴或不缴社会保险、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等行为，

给予坚决抵制并积极寻求有效途径反映自身诉求，切实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正

当利益。通过组织宣讲团、专题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做好社会保险政策法规与业

务宣传，尤其是积极宣传社会保险缴费及待遇计算的基本原则、缴费与待遇的

联系及回报、外来职工本地参保和异地接续关系等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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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all low 

insurance proportion,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insuranc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serious lack of insurance in some industries, and the frequent labor 

disputes. Around the above existing problems, it points out the main difficul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social insu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the main ideas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social insurance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re put forward, which can 

provide relevant reference for stabilizing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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